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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道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5]第ZI10268号 

 

广东道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广东道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道氏技术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以

下简称“募集资金专项报告”）执行了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 

 

一、董事会的责任  

道氏技术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式》的

相关规定编制募集资金专项报告。这种责任包括设计、执行和维护与

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确保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发

表鉴证结论。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

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

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募集资金

专项报告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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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式》的

相关规定编制，如实反映道氏技术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工作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询问、

检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

发表鉴证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道氏技术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

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

（证监会公告〔2022〕1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编制，

如实反映了道氏技术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五、报告使用限制 

本报告仅供道氏技术公司为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的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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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 国·上海               2025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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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道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

〔2022〕15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就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作如下专项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1833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1 年 2 月向特定对象发

行 95,238,095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价格为 12.60 元/股，实际募集资金总

额为 1,199,999,997.00 元（含发行费用），募集资金净额为 1,187,795,917.84 元，已

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已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第 ZI10029

号《验资报告》。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224 号”文同意注册，公司于 2023 年 4 月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了 2,600 万张可转债公司债券，债券简称“道氏转 02”，每张面值 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60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2,579,209,811.32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

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 ZI10164 号）。 

截至 2024 年度，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46,980.27 万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56,339.70 万元（含利息收入并扣除手

续费）。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订了《广东道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该办法于 2012 年 1 月 18 日经公司 2012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并于 2014

年 12 月 3 日公司上市后生效。其最新修订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经公司 2020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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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管理制度规定，2021 年 3 月 13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 2 次会

议审议，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分别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门恩平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江门分行、江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环市支行、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恩平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琶洲支行开设募集

资金专户账户，用于存放和管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2021 年 3 月 30

日，公司、广东佳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江门道氏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与上述银行

及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22 年 3 月 9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2 年第 4 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及子公

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南支行和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南支行设立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存放和管理“年产 20,000 吨动力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项目”

变更实施地点之后的募集资金。2022 年 3 月 10 日，公司、子公司广东佳纳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子公司江西佳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上述银行及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23 年 2 月 28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3 年第 1 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及子公

司芜湖佳纳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用

于存放和管理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年产 10 万吨三元前

驱体项目（一期 7 万吨三元前驱体及配套 3 万吨硫酸镍）”“道氏新能源循环研究

院项目”及“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募集资金。 

2023 年 6 月 28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3 年第 5 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 2023

年第 4 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及子公司芜湖佳纳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江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环市支行、广

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恩平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

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恩平支行、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新设募集资金专户并且与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户，用于存放和管理“年产

10 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一期 7 万吨三元前驱体及配套 3 万吨硫酸镍）”募集资金。 

公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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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已全部使

用完毕，相应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均已注销。 

2、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度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存储方式 

建设银行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34050167880800001730 90,077,139.64 活期 

中国银行佛山南庄支行 683477425667 102,159,184.10 活期、结构性存款 

江门农商行环市支行 80020000020082130 153,693,054.04 活期 

浦发银行琶洲支行 82240078801100001819 221,011,470.89 活期 

建设银行石湾支行 44050166895900000881 318,734,964.56 活期、结构性存款 

渤海银行广州中山三路支行 2075991623000122 0.00  

交通银行佛山禅城支行 446268205013000609844 308,423,479.83 活期、结构性存款 

中国银行恩平支行 687377431971 102,182,685.76 活期、结构性存款 

顺德农商行恩平支行 801101001373743953 164,309,478.18 活期、大额存单 

中信银行佛山文华路支行 8110901013401582054 0.00  

招商银行佛山分行营业部 999014903610222 102,805,564.89 活期 

合计 1,563,397,021.89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附表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

照表》。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第 4 次会议、2019 年第四届监事会第 2 次会议、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9 年第一次债券人会议审核批准，公司决定变更“锂云

母综合开发利用产业化项目”部分募集资金 15,000.00 万元用于“新建年产 5,000 吨

钴中间品（金属量）、10,000 吨阴极铜项目”及“年处理 1.4 万吨废锂离子电池及

正极材料生产 1 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其中“新建年产 5,000 吨钴中间品（金属

量）、10,000 吨阴极铜项目”投入 9,500 万元，“年处理 1.4 万吨废锂离子电池及正

极材料生产 1 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投入 5,500 万元。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 2 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2021 年第 1 次会议、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核批准，公司终止使用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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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投入“锂云母综合开发利用产业化项目”，并将募集资金余额全部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经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1 年第 12 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

2021 年第 8 次会议，2021 年 11 月 1 日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地点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同意将“年产 5,000 吨钴中间品（金属量）、10,000 吨阴极铜的项目”变更实施主

体和实施地点；同意将“年产 100 吨高导电性石墨烯、150 吨碳纳米管生产项目”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及利息分别用于“新建年产 10,000 吨阴极铜项目”、“年产 5,000

吨陶瓷喷墨打印用墨水”和“道氏技术新材料研发中心项目（道氏技术研究院）”。 

经公司于2022年3月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2年第3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2022

年第 2 次会议，审议通过《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年产 30,000 吨动力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项目”中的“年产 20,000 吨动

力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项目”实施地点由广东省恩平市圣堂镇变更至江西省龙南市

富康工业园区，实施主体由道氏技术变更为全资子公司江西佳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4 年度，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合计为 1,184.96 万元。2023

年度，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合计为 19,015.99 万元。2023 年

10 月 11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3 年第 7 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 2023 年第 6 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0,200.95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 

 

(四)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4 年第 1 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 2024

年第 1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在保证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2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该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闲置募集资金归还到期前，公司已提前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详

见 2024 年 12 月 30 日公司披露《关于提前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

公告》）。 

 

(五)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24 年第 3 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 2024

年第 3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道氏新能源循环研究院项目”预计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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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六)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24 年第 3 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 2024

年第 3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道氏技术新材料研发中心项目

（道氏技术研究院）”已建设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公司将本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391.42 万元（含净利息收入，实际金

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实际为 3,919,548.50 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年产 10000 吨动力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项目”结余 2.58 万元人民币，为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公司将上述节余资金直接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述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已实施完毕。 

 

(七)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八)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报告期内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在专户存储、现金管理及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九)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 1、附表 2、附表 3。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3 年第 5 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 2023

年第 4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额度在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的有效期内循环滚动使用。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大额

存单中，存在 25 笔共计 2.9 亿元的理财到期日超过董事会审议的有效期的情况，截

至 2024 年 7 月，公司已收回上述现金管理，并将资金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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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除上述存在的问题外，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及

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六、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于 2025 年 4 月 22 日经董事会批准报出。 

 

附表：1、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2023 年度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3、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广东道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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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广东道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1,390.4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139,348.8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6,843.8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2.37%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截止报告期

末累计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年产 100 吨高导电性石墨烯、150 吨碳

纳米管生产项目 
是 26,632.2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年产 20000 吨动力电池正极材料前驱

体项目 
否 21,049.65 21,049.65  21,355.04 101.45 已完成 730.11 13,409.58 否 否 

3.年产 5000 吨钴中间品（金属量）、10000

吨阴极铜的项目（注） 
否 23,096.03 32,596.03  32,731.35 100.42 已完成 16,616.21 20,577.91 是 否 

4.年产 10000 吨动力电池正极材料前驱

体项目 
否 12,603.83 12,603.83  12,704.49 100.80 已完成 -839.84 -3,465.31 否 否 

5.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否 - 9,455.94 394.54 9,850.48 104.17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 否 

6.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否 36,618.19 35,397.78 - 35,397.78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 否 

7.新建年产 10,000 吨阴极铜项目 否 - 16,707.25 - 17,435.27 104.36 已完成 8,172.79 12,031.18 是 否 

8.年产 5000 吨陶瓷喷墨打印用墨水(注) 否 - 4,500.00  4,532.32 100.72 已完成 1,956.36 4,976.67 是 否 

9.道氏技术新材料研发中心项目（道氏技

术研究院） 
否 - 5,636.56 995.93 5,342.11 94.78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19,999.99 137,947.04 1,390.47 139,348.84 101.02 - 26,635.63 47,530.03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119,999.99 137,947.04 1,390.47 139,348.84 101.02 - 26,635.63 47,530.03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因（分具体项目） 

1、“年产 10000 吨动力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项目”、“年产 20000 吨动力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项目”未达到预计收益原因主要是受经济周期、供需情况的影

响，原材料价格仍处于下降状态，而主要原材料成本的下跌幅度滞后于产品价格下调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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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超募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详见三、（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详见三、（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三、（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三、（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

因 
详见三、（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相应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均已注销。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

他情况 
详见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注 1：“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和“调整后投资总额(1)”数中包含了以往年度募集资金变更金额； 

注 2：“年产 5000 吨钴中间品（金属量）、10000 吨阴极铜的项目”为两次募集资金变更后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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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23 年度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广东道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6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24,065.4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107,631.4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截止报告期

末累计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否 77,376.98 77,376.98 14,000.00 78,550.00 101.5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年产 10 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一期 7

万吨三元前驱体及配套 3 万吨硫酸镍）

（注） 

否 170,624.65 170,624.65 10,065.44 29,081.43 17.04 

其中 3 万吨三元

前驱体产线已建

成，剩余产能拟

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建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道氏新能源循环研究院项目 否 9,920.04 9,920.04 0 0 0 2025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57,921.67 257,921.67 24,065.44 107,631.43 41.73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257,921.67 257,921.67 24,065.44 107,631.43 41.73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因（分具体项目） 

1、“年产 10 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一期 7 万吨三元前驱体及配套 3 万吨硫酸镍）”未达到预期，是因为该项目于 2024 年 5 月建成。 

2、“道氏新能源循环研究院项目”延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因其募集资金用途主要为购买研发设备和实验室装修，项目建设地点位在道氏技术研究院大楼，

道氏技术研究院大楼已建成，正在进行整体配套设施安装中。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超募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详见三、（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详见三、（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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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三、（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三、（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

因 
详见三、（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在专户存储、现金管理及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

他情况 
详见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注：年产 10 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一期 7 万吨三元前驱体及配套 3 万吨硫酸镍）剩余募集资金将用于（1）“3 万吨前驱体产能”剩余合同相关的款项；（2）该募投项目整体

剩余产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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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广东道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                                               单位： 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

计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年产 5000 吨钴中间品（金属量）、10000

吨阴极铜的项目  

锂云母综合开发利用产业化

项目 
32,596.03 - 32,731.35 100.42 已完成 16,616.21 是 否 

新建年产 10,000 吨阴极铜项目 
年产 100 吨高导电性石墨烯、

150 吨碳纳米管生产项目 
16,707.25 - 17,435.27 104.36 已完成 8,172.79 是 否 

年产 5000 吨陶瓷喷墨打印用墨水 
年产 100 吨高导电性石墨烯、

150 吨碳纳米管生产项目 
4,500.00  4,532.32 100.72 已完成 1,956.36 是 否 

道氏技术新材料研发中心项目（道氏技术

研究院） 

年产 100 吨高导电性石墨烯、

150 吨碳纳米管生产项目 
5,636.56 995.93 5,335.11 94.65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59,439.84 995.93 60,034.05 101.00 - 26，745.36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1、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第 4 次会议、2019 年第四届监事会第 2 次会议、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9 年第一次债券人会议审

核批准，公司决定变更“锂云母综合开发利用产业化项目”部分募集资金 15,000.00 万元用于“新建年产 5,000 吨钴中间品（金属量）、10,000

吨阴极铜项目”及“年处理 1.4 万吨废锂离子电池及正极材料生产 1 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其中“新建年产 5,000 吨钴中间品（金属量）、

10,000 吨阴极铜项目”投入 9,500 万元。 

2、经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1 年第 12 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 2021 年第 8 次会议，审议通过《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主体、地点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将“年产 5,000 吨钴中间品（金属量）、10,000 吨阴极铜的项目”变更实施主

体和实施地点；同意将“年产 100 吨高导电性石墨烯、150 吨碳纳米管生产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及利息分别用于“新建年产 10,000 吨

阴极铜项目”、“年产 5,000 吨陶瓷喷墨打印用墨水”和“道氏技术新材料研发中心项目（道氏技术研究院）”。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年产 5000 吨钴中间品（金属量）、10000 吨阴极铜的项目”为两次募集资金变更后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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